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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

 

2012 年 12 月 11 日规划财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“环境功能区

划编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调度会议”。吉林省、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规财处、各省环科院和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相关

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由规划财务司规划与区划处贾金虎处长主

持。 

会上贾金虎处长通报了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工作的背景和进

展，三省代表对各省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的进展和主要内容进

行了汇报，与会代表就试点工作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发现的问题进

行了研究讨论。 

通过各地试点反馈，认为《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》整体可

用、但具体指标需要调整；分区技术方法基本可行，但对亚区的划分

依据需要进一步细化；“五区”划分基本合理，但各地需要根据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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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地制宜进行调整；生态环境管控对策基本符合地方环保工作实际需

求，但目标标准不宜太严太死；全覆盖的区划方案地方政府能够接受，

与地方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相关规划可以做到衔接。 

三省（区）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果，

并各具特色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筹衔接新疆主体功能区规划和《新

疆生态功能区划》修编稿等相关工作的成果，在区划的基础上提出生

态红线和重点控制单元，在政策、机制、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，现已

初步编制完成自治区环境功能区划方案初稿，并通过了专家评审会和

厅务会审议。浙江省在环境功能区划前期研究的基础上，与浙江省《生

态环境功能区划》修编工作紧密衔接，提出了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框

架，为推进全国环境功能区划带来了信心。吉林省经济相对落后，经

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，推进环境功能区划试点工作的难度

大、阻力大，吉林省在本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提出了编制环境功

能区划的思路，为推进全国环境功能区划带来了决心。三省区试点工

作均做了扎实的工作、前期准备、稳步的推进和科学的结论，达到了

先行先试、积累经验的目的，实现了环境功能区划上下协调、共同推

进、相互借鉴的目标，为全国环境功能区划纲要进一步的完善提供了

依据。 

会议还对各地推进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提出整体要求：第

一，要与“十八大”精神有机结合，与城市化、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

建设相协调，要充分体现“生态文明建设”和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

等目标，要突出环境功能区划在协调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、和谐宜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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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活空间和持续发展的生态空间中的作用；第二，试点工作应体现

地方特色，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、特色与共性的关系、统一与个

性的关系；第三，试点工作要处理好工作的力度、深度和进度，工作

力度指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要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，工作

深度指各试点工作要加强环境功能区划方法、框架、指标体系的研究，

工作进度要求于 2013 年 6 月底进行试点工作的验收。 

针对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，在技术方法上要

注意以下要点：一是环境功能区划要在科学吸纳相关区划研究成果的

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提升；二是强化生态红线和生态安全警戒线的研

究；三是试点工作的成果包括环境功能区划文本、图集和试点报告；

四是试点工作的成果包括环境功能区划文本、图集和试点报告。试点

报告要回答以下问题：一是环境功能区划技术方法的可行性，二是《指

南》框架的实用性，三是区划体系的合理性，四是环境管控要求能否

落实，五是生态安全格局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的协调性，六是环境功

能区划的发布、实施主体和实施机制，七是各省环境功能区划的亮点

和完善全国环境功能区划的建议。 

此次会议的召开达到了预期目的，为有序推进国家环境功能区划

工作具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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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

建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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